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中小学校闲置校园校舍处置工作指导意见》政策解读

为加快推进我区农村中小学校闲置校园校舍处置，自治区教育厅牵头编制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中小学校闲置校园校舍处置工作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现将《指导意见》有关情况做如下解读：
一、起草背景和意义
近年来，国家相继部署实施了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工程、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工程、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和能力提升工程，我区统筹中央和自治区资金建设了一批中小学学校，我区中小学教育资源得到长足扩展。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各地人口流动性加大，原来布局规划的中小学出现“吃不饱”的情况。同时各地为优化教育教学，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程，撤并了部分教学点和村小。加上部分校舍建设年代久远，有些年久失修形成危房，闲置未使用。有些校园由于权属不明晰不能处置使用。闲置校园校舍得不到有效利用，影响公共资金投入效益。据统计，截至2018年12月，我区共有各类中小学校（含幼儿园）闲置校舍达280多万平方米，占校园校舍总面积的3.1%。
通过出台《指导意见》，将闲置校园校舍处置给同级有关部门使用，促进教育资产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盘活闲置资源，推进财政资金投入效益最大化。处置闲置校园校舍服务农村公益性事业，可助力当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可助推当地国有企业或集体经济发展，助力实施农村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
二、起草过程和总体思路
为起草《指导意见》，自治区教育厅全面开展调研，摸清闲置校园校舍的所数、面积、区域，闲置的原因、当前的用途和下一步的处置意向。学习借鉴全国有关地区闲置校园校舍管理处置的经验做法，并邀请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财政厅等有关单位共同研究，对《指导意见》的框架、内容、表述等反复修改。文件编制完成后，先后2次征求意见，与14个设区市、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等7个部门达成一致意见。
《指导意见》立足我区农村中小学校实际，从校舍和校园处置两个方面考虑，划定了处置的范围，强调了处置的原则，明确了处置程序，细化了处置方式，并对处置工作的保障实施提出了要求。
三、主要目标
用2年左右时间，全面摸清我区中小学闲置校园校舍情况，并及时明确产权、完善手续，完成处置工作。通过调整使用、优化配置、权属变更、注销登记等途径，进一步优化配置教育资产，盘活闲置资源，助推当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四、主要内容
（一）处置范围及方式。
闲置校园校舍是指已撤并停办公办农村中小学校校园校舍，包括校园土地、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等。城市及事业单位举办的公办中小学校闲置校园校舍处置参照本意见执行。部分校舍闲置但还在使用的学校考虑到今后还有恢复使用的可能，不要求实施处置。城市中小学办学资源紧张，闲置情况很少，确需处置的参照本意见执行。
（二）处置原则
1.县级统筹。县级人民政府是闲置校园校舍处置工作的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县级统筹本级教育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城镇化的需要，在全县范围内科学处置；2.教育优先。如教育事业发展规划需要的，优先调整使用，尔后在处置用作其他用途；3.依法处置。校舍处置要根据《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36号）等相关规定实施处置，校园处置对象是农村土地，情况多样，历史遗留问题多。有的土地个人提供、有的是村集体用地、有的是国有划拨土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有划拨土地管理有关规定办理实施校园处置；4.保护权益。由于校园土地情况复杂，有的历史原因无从考证，在校园处置过程中，为推进工作平稳推进，避免矛盾激化，《指导意见》要求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妥善协商，达成共识。切实维护各权属主体和原出资（含捐资）者的权益；5.避免产生新的闲置。为避免边处置边产生新的校园校舍闲置，《指导意见》指出启动新建中小学要经县级人民政府研究，严禁随意布局中小学，造成新的校园校舍闲置，严禁因改扩建项目遴选不合理，短期内形成闲置校园校舍。 
（三）处置程序。
闲置校园校舍处置程序按照排除登记、办理产权、组织实施、及时核销的程序开展。为解决校园校舍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校园土地确权办证难的问题，加快推进处置工作，本意见突破性的提出边查证边推进处置利用的办法。同时教育事业不再使用的闲置校园校舍，要求及时办理固定资产转移登记手续，从教育固定资产中予以核销，在全国教育事业机构代码管理系统里撤销学校机构代码。
（四）处置方式。
按处置优先顺序依次排序，主要包括8种处置方式。可以直接调整使用的方式包括：保障教育事业、支持农村其他公益事业、支持国有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也允许通过置换、政府收回或出租、综合开发利用等方式处置。同时对于历史名校有保护价值的加以保护，危房或没有利用价值的经评估后拆除。
由于闲置校园大多在乡村，土地权属情况复杂，结合当前我区脱贫攻坚和乡镇振兴需要，《指导意见》提出可以将闲置校园校舍处置用作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等，助推脱贫攻坚。
《指导意见》明确：优先将闲置校园校舍用于保障教育事业发展需要，改造成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周转宿舍、学生劳动实践场所等，保障农村学龄前儿童和低年级小学生就近入园入学，改善农村教师的生活条件。依法按程序将闲置校园校舍划转用于乡村文化场所、卫生室、养老院、留守儿童关爱保护、“青年之家”综合服务平台、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等农村公益性事业，助力当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根据县域经济主导产业情况，可依法处置用于支持国有企业或当地集体经济，助推当地经济发展。可依法对闲置校园校舍进行置换、政府收回或出租，盘活闲置校园校舍，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所得收益根据闲置校园校舍的产权归属进行分配。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原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可通过联营、入股、转让等多种方式对其使用的国有建设用地进行改造开发。
（五）保障实施。
闲置校园校舍涉及资产和土地的处置，涉及的部门多，《指导意见》要求县级人民政府组成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加强统筹领导，各县级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同时闲置校园校舍处置情况复杂，很多属于历史遗漏问题，《指导意见》要求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参与闲置校园校舍的排查、清理、登记造册及制定处置实施方案，化解和处理闲置校园校舍处置过程中的矛盾纠纷。
《指导意见》明确闲置校园校舍在明确所有权、使用权等过程中，按照简化手续、减免费用的原则，结合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和登记发证工作，尽快补办有关权证，所需费用由县级人民政府统筹解决。闲置校园校舍处置中的国有资产收益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优先统筹用于发展教育事业，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或侵占。《指导意见》要求按规定程序处置闲置校园校舍，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农村集体和群众利益不受损害，资源有效利用。坚决制止和纠正随意侵占、擅自变卖或租赁校园校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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